教务处关于二○○六届毕业生后期工作的日程安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06年6月20日

	时    间
	内     容
	备   注

	6月21日前完成
	毕业生证书信息库第三次校核终审，开始证书打印的相关工作：

1、 四年制、五年制双专业信息的校正（zym、zym2、xkml、xkml2）；

2、 中德班17人的备注

3、 考试作弊及其他违纪记录的录入；

4、 结业原因一：CET-4的成绩链入；

5、 结业原因二：不及格必修课程及欠学分情况链入；

6、 泰安校区：结业与学位结论及原因链入。
	催交泰安校区的毕、结业与学位结论数据（含纸质报告）与毕业生照片数据

	6月22日
	完成毕业生成绩（除毕业答辩成绩外）的全部录入、统计、校核工作
	

	6月24日前
	协助学生处审定2006届毕业生源的名单，并准备相关学籍异动文件
	

	6月22日
	向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发放“2006届毕业生名单”（附分班统计表）
	

	6月22日

下午3：00
	各学院教务员会议：

向各学院下发2006届毕业生毕业与学位资格审核结果及相关政策备忘，要求学院将相关政策与结果到达学生本人。

     （教学、学生院长负责签署成绩与违纪记录的审定结果。）
	除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》答辩结果以外

	6月22-24日

上午8:30—11：30

下午2：30—6：00
	办理离校手续

（在“学生证”上加盖毕业留作纪念单章）
	必须以班级为单位办理

	6月24日下午
	各学院反馈上报2006届毕业生毕业与学位资格审核结果，并提交相关材料（含学士学位复议申请材料）
	学院负责同志签字

	6月22-27日
	打印全校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与学位证明书
	

	6月24日下午6:30前
	完成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》的成绩收缴、汇总工作及欠费不答辩情况落实
	

	6月26日下午3:00
	毕业班辅导员会议：

毕业生学历与学位证书的盖章、贴照片及相关后续事项培训

（每学院派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,24日上午将工作人员名单报学籍科）
	

	6月26-27日
	准备校学位委员会的相关材料
	

	6月28 -30日上午
	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及学位证明书的盖章、发放
	各学院学生副院长为领证人

	6月24-30日
	24日始，各学院团委凭介绍信和证件可借学士学位服，7月1日前返还。

28、29日两天各学院的毕业与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学位授予人所穿服装，请学院提前半天到学籍科领取，仪式完毕即还。
	

	7月1-7日
	教务科发放《毕业生成绩单》；毕业生遗留问题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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